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語文競賽實施計畫

107.11.14 校長核定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舉辦原則訂定。

貳、宗旨：鼓勵學生重視國語文、提高研究及學習興趣，以期蔚為風氣，弘揚文化，並預選參加校外國語文競賽選手，特舉辦本比賽。
參、參加對象：各參賽項目由高一、高二每班推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
肆、比賽項目及時間：
(一)比賽項目：國語演講、國語朗讀、閩南語朗讀。
(二)比賽時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)

(三)抽籤時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)

請參賽同學準時前來抽籤，若未到者由教學組代抽。
伍、比賽地點：

(一)國語演講比賽：專科教室。
(二)國語朗讀比賽：圖書館閱覽室。
(三)閩南語朗讀比賽：專科教室。
陸、比賽內容範圍：

(一)國語演講：以台中市國語文競賽學生組之比賽內容為範圍。

(二)國語朗讀：以台中市國語文競賽學生組之比賽內容為範圍。
(三)閩南語朗讀：以台中市國語文競賽學生組之比賽內容為範圍。

柒、比賽命題：
(一)國語演講：請國文科召集人決定演講題目。
(二)各組朗讀：請國文科召集人決定朗讀篇數及文章。
捌、比賽規則：

(一)國語演講：高中部演講文章於學校網站上公布，請競賽員自行下載題目。比賽現場抽題，每人準備30分鐘，上台5-6分鐘。
(二)國語朗讀：高中部朗讀文章於學校網站上公布，請競賽員自行下載題目。比賽現場抽題，每人準備8分鐘，上台4分鐘。
(三)閩南語朗讀：高中部朗讀文章於學校網站上公布，請競賽員自行下載題目。現場抽題，每人準備8分鐘，上台4分鐘。

玖、評審老師：

由高中部國文科教師擔任評審。

拾、獎勵：
(一)國語演講、國語朗讀、閩南語朗讀比賽各年級取前三名頒發獎狀。
(二)獲獎學生可代表本校參加108學年度校外語文競賽。

拾壹、本計畫陳請　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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